
這份客戶通訊是為客戶提供感興趣之資料，並不能視為專業意見，如客戶需要更多資料或有任何疑問，請與本所職絡。
This Newsletter is designed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subjects which may be of interest to our clients. It is not intended as professional advice. If you need more information or have a specific 
question, please contact us.

立法会五月二十二日通过《2024年税务（修订）（税务宽免及两级制标准税率）条例草案》（《条例
草案》），落实政府在2024至25年度《财政预算案》及2023年《施政报告》提出的建议，包括：

获通过的《条例草案》将于2024年5月31日刊宪。一次性税务宽减会在纳税人2023／24课税年度的最
终应缴税款中反映。此外，税务局在计算2024／25课税年度薪俸税暂缴税款时，会按合资格的纳税人
提供的资料，厘定其可容许作出扣除的居所贷款利息及住宅租金款额，及于适用的个案采用两级制标
准税率。

立法会通过《2024年税务（修订）
（税务宽免及两级制标准税率）条例草案》

由2024／25课税年度起，实施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标准税率两级制，在以标准税率计算薪俸税或
个人入息课税的税额时，首五百万元的入息净额继续以现时百分之十五的税率计算，超过五百万元
的部分则以百分之十六的税率计算；

宽减2023／24课税年度百分之百的薪俸税、个人入息课税和利得税，每宗个案以3,000元为上限；
及

由2024／25课税年度起，若纳税人符合指明条件（包括与新生子女在香港同住一段不少于六个月的
连续期间，或一段税务局局长认为在有关情况下属合理的较短期间），他／她在居所贷款利息或住
宅租金的基本扣除限额（十万元）之上，可再申索二万元的额外扣除限额。每名纳税人就额外扣除
限额的最高申索年期为19个课税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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